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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传

近日，《著作权法》修
改，从明年 6 月 1 日起正式
施行。修改后的《著作权
法》对作品的定义作出了
与时俱进的修改，完善了
网络空间著作权保护等有
关规定，同时大幅提高了
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

《著作权法》已施行 30
周年，此次修改是 30 年来
最大幅度修改。由于民法
典未将“知识产权编”纳
入，意味着关于著作权、专
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
保护仍将由现行单行法予
以规制。近年来，知识产
权保护问题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对相
关法律及时进行修改十分

必要。
此 番《著 作 权 法》修

改，摒弃了填平原则，也就
是不再以权利受害人的实
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实际
所得作为赔偿限额，而是
规 定 了 一 系 列 的 惩 罚 措
施。既新增了 500 元的最
低赔偿额，更将最高赔偿
额从 50 万元提高到了 500
万元。此举大幅提高了侵
权成本，有利于缓解著作
权维权长期以来成本高、
赔偿低的痛点。

将网络短视频等视听
作 品 以 及 符 合 作 品 特 征
的其他智力成果纳入《著
作权法》保护范围，是本
次 修 改 的 一 大 亮 点 。 其
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将不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时

事新闻进一步压缩为单纯
事实消息。换言之，新闻
作品但凡不是仅有简单的
时间、地点、事件等信息，
就属于《著作权法》保护范
围 。 时 事 新 闻 没 有 著 作
权，不受法律保护，从此成
为历史。

在过去，何谓时事新
闻一直存在着界定困难。
似乎只要跟时事相关，或
者跟新闻相关，就成了不
受法律保护的免费品。无
论是最初的 PC 端新闻网
站，还是后来的手机端新
闻 APP，很多都是直接转
载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
既不征得许可，也不支付
报酬。

除 直 接 无 偿 搬 运 之
外，还有人打着时事新闻

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幌
子，对媒体的新闻作品进
行改头换面地洗稿。类似
行为本质上是对他人智力
成果的一种掠夺，而且主
观恶意满满。对新闻媒体
来说，这显然是极不公平
的。记者辛辛苦苦采写的
稿件，别人随随便便就免
费拿走了。

不公平的竞争，让某
些网络新媒体节省了一大
笔内容生产成本，结果导
致劣币驱逐良币，很多传
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不复存
在，需要支付作者稿费的
评论版面等也不得不大幅
压缩。

所谓作品包含三个基
本特征：一是一定范围内
的智力创作成果，二是有

一定形式加以体现，三是
必须具有独创性。时事新
闻只要具有独创性，就属
于智力成果，就应该受到
法律保护。此次修法，将
不受法律保护的时事新闻
压缩为单纯事实消息，意
味着绝大多数新闻作品都
将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作品，这绝对是必要的
纠偏。

时事新闻终成受法律
保护的“作品”，是对新闻
作 品 版 权 保 护 的 立 法 进
步 。 法 律 层 面 的 具 体 明
确，有利于打击免费搬运
和洗稿等侵权行为，有利
于新闻媒体和媒体作者维
护自身权益，更有利于媒
体竞争从流量为王重回内
容为王。

时事新闻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意义

□张丰

县城城区内禁止遛狗，第一
次警告，第二次罚款，第三次捕
杀。

近日，一份《关于威信县文
明养犬、禁止遛狗的通告》中关
于遛狗的规定，引发热议。云南
省昭通市威信县回应，城市管理
要规范，但任何事都要依法依
规。

这一表态，给事件留下了回
转的余地。不过，其间仍有反
思：这一纸规定有何法律依据？
又是如何出台的？

近些年，不文明遛狗行为对
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了很
大影响，规范养狗、遛狗，严格管
理，也是共识。但严格不等于没
有章法。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起码
要在法律层面经得起推敲。在
我国，涉及城市养狗的《传染病
防治法》《动物防疫法》和《治安
管理处罚法》，都找不到捕杀的
依据。而无法律依据的捕杀，如
果造成的损失达到足够金额，涉
嫌刑法中的毁财罪。

文明养犬是一个普遍性问
题，常见的解决办法是：养狗要
进行登记；遛狗时要用绳子牵
好；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处罚；涉
及狗伤人的事件，要对主人进行
重罚，必要时处以刑事处罚。如
果这些都能落实好，文明养犬是
完全能够做到的。与此对应，城
市治理粗野而急功近利，面对问
题总是想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往往欲速则不达，甚至留下非法
的把柄。

现实中，像威信县这样试图
通过禁养、捕杀的高压手段来一
劳永逸地解决养狗问题的，近年
来并不鲜见，“史上最严遛狗规
定”不断刷新版本。但最终结果
往往是，政策很快就推行不下
去，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加
剧养狗者与非养狗者的矛盾。
在一次次的舆论口水战中，养狗
者与非养狗者本可兼顾的利益
关系，被异化为对立和仇视。

在治理“狗患”问题上，包括
威信县在内的很多地方都面临
较大压力，但越是压力大，治理
手段越要合法合规，越要敬畏公
共利益，考虑到群众感受。也只
有以群众感受为导向，以解决问
题为目标，治理手段才会有实
效。以“不文明”治理“不文明”，
结果肯定不是“文明”。

“狗患”越大，越要文明治理

时事新闻
在法律层面的
具体明确，有
利于打击免费
搬运和洗稿等
侵权行为，有
利于新闻媒体
和媒体作者维
护自身权益，
更有利于媒体
竞争从流量为
王重回内容为
王。

□龙之朱

11 月 13 日，一段“外
籍男子对大货车司机挥拳
呵斥”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引发关注。

@厦门公安 11 月 15
日通报，司机周某平驾大
货车跨越双实线违法左
拐，险些与一直行小客车
发生剐蹭。驾驶小客车的
外籍男子紧急刹车、变道，
车上妻女受到惊吓。外籍
男子下车大声呵斥周某
平，并挥拳击打驾驶室，想
让驾驶员下车理论，其间
周某平多次抱拳致歉。目
前，警方已批评教育双方，
外籍男子主动向周某平赔
礼道歉。交警部门将对大
货车左转时跨双实线违法
问题进行调查。

从视频看，暴怒的外
籍男子挥拳呵斥的样子确
实很可怕，很容易激发人
们内心的愤怒：都什么年
代了，外国人竟然还敢在
中国飞扬跋扈？然而，这
只是部分信息。真实情
况是，大货车司机违法在
先，其危险性的双实线强
行左转行为，是一种巨大
的安全威胁，这也是引发
外籍男子情绪大爆发的
主要原因。何况，外籍男
子 的 车 上 还 载 有 妻 女 。
保护家人不受伤害，进而
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可
以理解。

可见，在这桩事件中，
问题并不在于国籍之别，
本质上仍属于一个规则问
题。大货车司机周某平无

视交通规则，违法跨越双
实 线 左 转 ，当 然 过 错 在
先。双实线是什么？用前
些年演员赵丽蓉在小品中
的说法，那就是两堵墙。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
人，都不能随意跨越。

现代社会，每一个公
民，或者说生活在同一个
地方的人，都要有规则意
识。规则意识应该是内心
的律令，不刻意、不勉强，
最好不需要外部强力的

“批评教育”。这样，大家
才能各安其事，有更多的
共识。

就此事来说，社会公
众看到这个视频，也无须
过度反应，当事实不够清
楚的时候，让新闻“飞”一
会儿也无妨。

如今的中国，开放的
大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的外国人正在融入中国社
会。像厦门这名外籍男
子，就是一名外企驻厦工
作人员，并已取得我国驾
驶证。对外籍人士，也应
该多一些一视同仁的气
度，而不是总盯着他们的
身份或国籍。

一幕激烈的闹剧消退
了，挥拳的外籍男子已经
道歉，违法行驶的大货车
司机也将视调查结果接受
相应处罚，而社会舆论似
乎也该从中得到一些启
示：一是，不要遇事就急着
情绪化表达意见，事实是
一切表达的前提；二是，在
任何时候，每个人都要将
规则意识内化于心，做一
个遵规守矩的人。

外籍男子对大货车司机挥拳
只关乎规则

对外籍人士，也应该多一些一视同仁的气度，而不是
总盯着他们的身份或国籍。

新能源车主最怕啥？怕车子开半路没电。比没电更绝望的是啥？找到充电桩却充不了电。新
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地方的充电桩无法充电，有的无电源接入，有的甚至根本没安装配置充电模
块，大量充电桩成“僵尸”。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充电装”


